2024年北京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
市集摊位搭建运营合同







甲方：北京京彩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绍彬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射击场路15号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为共同把握新形势下文化旅游的发展机遇，以战略协同为核心，发挥各自优势，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优势互补、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就“京彩灯会”——2024年北京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项目的市集摊位搭建运营合作共同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第一条  合作双方
甲方成立于2024年，基于自贡市灯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为2024年北京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项目提供灯会策划、技术和建设支持。聚焦丰富百姓中秋、国庆热点假期和周末生活，持续提升市民的体验感，深入打造主题特色突出，具有精彩生活方式的文旅、休闲感受，以创新引领贯穿于整个灯会项目的开发、运营过程。
乙方：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简称"康辉会展"）成立于2012年5月30日，是中国康辉旅游集团全力打造的专业化会奖机构，依托集团雄厚的实力和覆盖全国的网络化分支机构等丰富资源，致力于为政府机构、社团、企业等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会议与奖励旅游、展览展示、活动策划管理、公关传播、试乘试驾、体育营销以及高端定制等服务。
 
第二条  服务依据
2024年大型灯会作为璀璨的文化盛宴，为了进一步展示灯会独特资源，深入推进“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拉动灯会文旅消费，培育打造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消费新“IP”。京彩公司计划开展以游园灯会为基础，丰富游园灯会主题内容，打造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游园灯会市集。

第三条  服务需求及内容
1、以中秋国庆游园灯会为基础，打造游园灯会市集，乙方需提供现场市集摊位的搭建及运营维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市集摊位主体结构搭建、供电配套设施、配套桌椅租赁、摊位亮化、摊位防油垫、门楣画面制作设计及现场维护。
2、为保证市集的正常运营，供应商需提供相应的产品保证，包括各摊位用电、照明等使用过程中的损害维修，保养等。
3、与北京京彩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合作2024年大型灯会，乙方负责搭建时间4天，市集摊位运维周期为50天。搭建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9】月【13】日。市集摊位运维周期以【2024】年【9】月【13】日起算。第四条  费用及付款方式
1、合同总报价为：1799045元（大写：壹佰柒拾玖万玖仟零肆拾伍元整），合作过程中如有服务内容调整，以双方最终协商及书面确认为准。费用明细详见附件1报价单。
2、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的[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在运维工作正式开始前，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剩余合同总价款的[30]%，甲方应在项目验收合格并出具书面确认验收合格文件后的[7]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甲方每次付款前的【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出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乙方未按时出具发票或出具发票不合要求的，甲方有权顺延付款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3、乙方收款账户为
账户名称：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账号：110060744018010049796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第五条  合作期限
双方合作期限自2024年9月【10】日起至2024年10月【31】日为止，若需提前终止或者到期继续合作的，届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书面协议进行确认。就合作的具体项目期限以具体合作项目协议为准。
第六条  权利及义务
1、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使用对方品牌及相关信息。如经对方书面同意使用，另一方在使用对方的品牌及相关信息过程中不得有虚假宣传或其他损害对方声誉的行为，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
2、任何一方可在权限范围内按照对方业务邀约，向对方提供必要的行业特定技术信息支持。
3、双方可共同策划组织各类公关活动、会议等，共同宣传、互相支持，共同促进双方的品牌发展。
4、双方承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履行双方内部决策程序后，具体合作项目，授予彼此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合作权。
5、基于本协议签订的具体项目协议中存在于协议不一致的约定事项的以具体项目协议为准，具体项目协议中未说明或未约定的事项以本协议为原则进行确认。
第七条  沟通协调机制
1、甲乙双方共同组成由双方高层牵头的联合协调小组，互相交流合适的项目合作信息，以推进具体项目合作落地。
2、若有潜在合作项目，联合协调小组可协调各方内部资源，支持对方前期拓展工作。
3、甲乙双方联系部门可通过多种形式建立有效的事务沟通机制，及时充分的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探讨。
第八条  保密条款
1、对于本协议签署前或签署后，一方为合作项目披露的任何包含其非公开信息的文件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计划、价格信息、财务信息、客户资料等），接收该等文件或信息的一方应予严格保密，未经披露方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披露这些文件或信息，不得为合作项目以外的目的使用或利用该等文件或信息。但因根据法律法规、行政、司法部门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的披露除外。
2、在本协议期满或终止之后，此保密条款的约定仍将继续有效，双方仍需履行其所承诺的保密义务。
第九条  其他事宜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协议的变更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因本协议事宜产生争议的，双方应优先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甲乙双方确认，双方之间的信任与相互合作是本协议得以履行和合作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除双方另有约定之外，一方在未经另一方事先认可的情况下，不应将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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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北京京彩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代表人（签名）：



乙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0日


附件1报价单
	序号
	项目
	材质说明
	单位
	数量1
	数量2
	单价
	价格

	1
	框架搭建
	方管喷塑焊接螺母结构
	项
	1
	86
	¥2,000
	¥172,000

	2
	
	铁板配重
	项
	1
	86
	¥400
	¥34,400

	3
	
	钢管喷漆
	项
	1
	86
	¥1,200
	¥103,200

	4
	顶面板材
	顶棚绷防雨膜
	项
	1
	86
	¥1,100
	¥94,600

	5
	背面板材
	轻钢龙骨封板
	项
	1
	86
	¥1,600
	¥137,600

	6
	顶檐灯箱
	铝膜灯箱（含画面）
	m2
	1.5
	86
	¥1,480
	¥190,920

	7
	围挡框架
	含画面
	项
	1
	86
	¥1,450
	¥124,700

	8
	侧墙封板（双面）
	轻钢龙骨封板
	项
	1
	44
	¥1,600
	¥70,400

	9
	工人
	施工10天
	班次
	20
	10
	¥300
	¥60,000

	10
	篷房运维
	包围画面-户外车贴
	m2
	3
	86
	¥100
	¥25,800

	11
	
	亮化
	项
	1
	86
	¥750
	¥64,500

	12
	
	电路施工
	项
	1
	86
	¥800
	¥68,800

	14
	
	防油垫
	项
	1
	86
	¥400
	¥34,400

	15
	
	美工
	人次
	10
	7
	¥500
	¥35,000

	16
	
	现场维护
	人
	2
	50
	¥300
	¥30,000

	17
	用餐区配套设施
	摊位折叠桌-租赁
	个
	2
	150
	¥100
	¥30,000

	18
	
	摊位折叠椅-租赁
	个
	4
	150
	¥20
	¥12,000

	19
	
	用餐区配备桌椅
	套
	70
	1
	¥780
	¥54,600

	20
	
	用餐区配备遮阳伞
	套
	20
	1
	¥2,480
	¥49,600

	21
	运费
	　
	趟
	28
	1
	¥1,800
	¥50,400

	22
	设计费
	　
	项
	1
	1
	¥20,000
	¥20,000

	23
	现场运维
	工作人员补助
	人天
	2
	50
	¥800
	¥80,000

	小计
	¥1,542,920

	服务费
	¥154,292

	税6%
	¥101,833

	共计
	¥1,799,045



